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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歡迎政府當局的代表出席特別會議。

I.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和和和和教育署教育署教育署教育署的的的的行政電腦系統行政電腦系統行政電腦系統行政電腦系統

(立法會CB(2)2237/99-00(01)號文件 )

2. 應主席邀請，教育署副署長介紹政府當局的文件，

他並表示，政府當局建議改善學校的行政及管理系統 (下
稱 “校管系統 ”)和教育署資訊系統，以——

(a) 把校管系統及教育署資訊系統的現有電腦更新

和提升品級，以及擴大教育署資訊系統的用戶

範圍；

(b) 把校管系統網絡與學校用於資訊科技教育的電

腦互相連接；及

(c) 把校管系統重新編寫為萬維網應用程式。
  
3. 張文光議員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即撥出為數約 3億
7,000萬元的新承擔額，以提升校管系統及教育署的資訊
系統。他指出，很多教師曾投訴校管系統的處理速度緩

慢。由於校管系統的處理能力和儲存量是根據 1994年的
標準設計，隨 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該系統已無法滿

足用戶今時今日的需求。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及早更新

校管系統的電腦，以迎合用戶的期望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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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文光議員擔憂，每所學校只有少數的文職人員，

實在難以應付因學校教育及行政方面使用資訊科技而日

益增多的行政工作。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額外增撥資

源，供學校實施改善後的校管系統。

5. 教育統籌局副局長 (下稱 “教統局副局長 ”)在回應時
表示，當局發展校管系統是為了提高學校行政工作的效

率，例如記錄學生的考試分數，而政府認為沒有必要向

學校提供額外的職員，以操作改善後的校管系統。他答

允在提交財務委員會 2000年 6月 23日會議考慮的財政建
議中提供資料，說明當局近年來向中小學額外提供的文

書支援。

6. 教育署副署長表示，由於每所學校只有少數電腦和

校管系統連接，因而在對校管系統有殷切需求的繁忙時

間，例如在年終考試完結後的時間，學校的文職人員或

會難以應付有所增加的工作量。但在校管系統和用於資

訊科技教育的電腦連接後，學校可把校內所有的資訊科

技資源集中起來，在行政工作及教與學的活動方面充分

善用。各學校於 2000/01學年開始採用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後，在分配額外及臨時資源方面將可享有更大彈性，以

操作改善後的校管系統。

7. 教育署首席教育主任 (資訊系統 )補充，政府當局已委
聘合資格的承辦商在校內協助進行電腦及網絡系統的日

常操作及維修工作。他指出，改善後的校管系統會加入

新的軟件程式，以簡化行政程序及提高該系統的效率。

改善後的校管系統亦加入萬維網應用程式，教師只要把

電腦接上互聯網，便可隨時隨地接達校管系統；學校並

可利用該系統在互聯網下載任何校管系統的升級版本及

附加的學校行政軟件。

8. 主席問及當局何時會在 1 200所公營學校實施改善後
的校管系統。

9. 教育署首席教育主任 (資訊系統 )答稱，政府當局計劃
於 2000/01年度開始提升校管系統的品級，並於 2002/03
年度完成有關工作，以及會在2002年10月完成把校管系統
更改為萬維網應用程式的工作。在電腦更新及提升品級方

面，教育署會給予學校更大的彈性，以照顧學校的不同需

要。他指出，有些學校也許急需更換落伍的電腦，但也有

些學校可能因為要應付其他急務而希望延遲更換系統。為

方便學校自行決定何時安排場地準備工程及更換電腦，學

校可選擇接受政府所提供的現金津貼，以購置電腦設備，

或接受政府為購置電腦設備及統籌場地準備工程所提供的



經辦人／部門

4

現金津貼。另一方面，學校亦可要求政府代他們購置設備

及／或進行有關的場地準備工程。

10. 劉慧卿議員問及當局現時為中小學提供多少名文職
及技術人員。她並問及學校有否要求當局增撥人手，以操

作校管系統的電腦。

政府當局

11. 教育署首席教育主任 (資訊系統 )答稱，視乎學校的班
級數目而定，每所中學及小學分別有4至6名及2至3名的文
書職員。他指出，很多學校曾就校管系統提出投訴，並且

要求更換電腦及提升校管系統軟件程式的品級。他答允向

教育署求證，證實該署曾否接獲學校就操作校管系統的人

手事宜提出的投訴。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其後於 2000年 6月 27日隨立
法會CB(2)2467/99-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12. 教育署副署長補充，校管系統於1994年建立，目的是
協助教師處理學校行政工作，而現時的改善工作會進一步

減輕教師的非教學性質工作量。他指出，政府當局會就操

作改善後的校管系統，向有關的教師及職員提供培訓。

13. 劉慧卿議員問及改善後的校管系統的使用周期，教育
署副署長答稱，電腦硬件的一般使用年期為 5年。教育署
首席教育主任 (資訊系統 )重申，由於校管系統以萬維網程
式編寫，改善後的校管系統將有助日後提升學校電腦軟件

程式的品級及節省大量的人力成本。

14. 單仲偕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提交財務委員會的撥款
申請內提供更多資料，說明改善後的校管系統在功能及應

用方面有何改進。教統局副局長答允提供有關的資料。

15. 劉慧卿議員問及教育署資訊系統改善後可帶來的裨
益。

16. 教育署副署長答稱，教育署資訊系統目前使用的電腦
日漸落伍，而該系統的容量不足以在同一時間應付大量的

公眾查詢。提升教育署資訊系統品級的建議令教育署可透

過互聯網提供網上服務及更有效率地解答公眾的問題。教

育署首席教育主任 (資訊系統 )補充，教育署資訊系統改善
後，所有助理教育主任 (或同等職級 )及以上職級的人員均
可使用教育署資訊系統及互聯網。

17. 教統局副局長回應劉慧卿議員時表示，政府當局會
在提交財務委員會的申請中清楚述明改善教育署資訊系

統的成本及所帶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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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改善校
管系統及教育署資訊系統的建議。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24日


